


  预备知识

捐赠支出及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70）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九条，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

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准予结转以后

三年内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会计科目和主要账务处理》“营业外支出”科目核算企业发生的

与其经营活动无直接关系的各项净支出，包括处置非流动资产损失、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失、

债务重组损失、罚款支出、捐赠支出、非常损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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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税收政策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公益性捐赠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结转扣除有关政策的通知》（财

税〔2018〕15号）

        （1）企业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或者县级（含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和直属机

构，用于慈善活动、公益事业的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

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准予结转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

扣除。

　　本条所称公益性社会组织，应当依法取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本条所称年度利润总额，是指企业依照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规定计算的大于零的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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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企业当年发生及以前年度结转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准予在当年税前扣除的部分，不能
超过企业当年年度利润总额的12%。

　　（3）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未在当年税前扣除的部分，准予向以后年度结转扣除，但

结转年限自捐赠发生年度的次年起计算最长不得超过三年。

　　（4）企业在对公益性捐赠支出计算扣除时，应先扣除以前年度结转的捐赠支出，再扣除当

年发生的捐赠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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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务院扶贫办关于企业扶贫捐赠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务院扶贫办公告2019年第49号）

      （1）自2019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企业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或者县级（含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和直属机构，用于目标脱贫地区的扶贫捐赠支出，准予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

纳税所得额时据实扣除。在政策执行期限内，目标脱贫地区实现脱贫的，可继续适用上述政策。

　　（2）企业同时发生扶贫捐赠支出和其他公益性捐赠支出，在计算公益性捐赠支出年度扣除限额

时，符合上述条件的扶贫捐赠支出不计算在内。

　　（3）企业在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已发生的符合上述条件的扶贫捐赠支出，尚

未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的部分，可执行上述企业所得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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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公共租赁住房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
第61号）

      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捐赠住房作为公租房，符合税收法律法规规定的，对其

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年度利润总

额12%的部分，准予结转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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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税前扣除凭证

　    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应取得省级以上（含省级）财政部门印制并加盖接受捐赠单位印章的公益事

业捐赠票据和《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方可按规定进行税前扣除。

      《公益事业捐赠票据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财综〔2010〕112 号）规定：

       公益事业捐赠票据，是指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公益性事业单位、公益性社会团体及其他公益性组织按照自愿、无偿原则，依

法接受并用于公益事业的捐赠财物时，向提供捐赠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开具的凭证。

       捐赠票据是会计核算的原始凭证，是捐赠人对外捐赠并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申请捐赠款项税前扣除的有效凭证。

　　捐赠票据的基本内容包括票据名称、票据编码、票据监制章、捐赠人、开票日期、捐赠项目、数量、金额、实物（外币）种类、

接受单位、复核人、开票人及联次等。

　　捐赠票据一般应设置为三联，包括存根联、收据联和记账联，各联次以不同颜色加以区分。

        值得指出的是：在财综〔2010〕112 号下发之前，各省市区主要使用《公益事业捐赠票据》和《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作为接

受公益性捐赠的票据。截止目前，全国绝大多数省份，已停止使用《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作为接受公益性捐赠支出的票据。      



  调整及填报情况详解

捐赠支出及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70）

行
次 项目

账载金
额

以前年度结
转可扣除的

捐赠额

按税收规
定计算的
扣除限额

税收金
额

纳税调增
金额

纳税调减
金额

可结转以后
年度扣除的

捐赠额

1 2 3 4 5 6 7

1 一、非公益性捐赠 * * * * *

2 二、全额扣除的公益性捐赠 * * * * *

3 其中：扶贫捐赠 * * * * *

4 三、限额扣除的公益性捐赠
（5+6+7+8)

5 前三年度（　　　　年） * * * * *

6 前二年度（　　　　年） * * * *

7 前一年度（　　　　年） * * * *

8 本      年 （　　　　年） * *

9 合计（1+2+4）

附列资料 2015年度至本年发生的公
益性扶贫捐赠合计金额 * * * * *



  调整及填报情况详解

捐赠支出及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70）

行
次 项目

账载金
额

以前年度结
转可扣除的

捐赠额

按税收规
定计算的
扣除限额

税收金
额

纳税调增
金额

纳税调减
金额

可结转以后
年度扣除的

捐赠额

1 2 3 4 5 6 7

1 一、非公益性捐赠 * * * * *

第1列“账载金额”：填报
纳税人会计核算计入本年损
益的税收规定公益性捐赠以
外的其他捐赠支出金额。

第5列“纳税调增额”：填
报非公益性捐赠支出纳税调
整增加额，金额等于第1列
“账载金额”。

第1行“非公益性捐赠支出”：填报纳税人本年发生且已计入本年损益的税收规定公益性捐赠以外的其他
捐赠支出的会计核算、纳税调整情况。



  调整及填报情况详解

捐赠支出及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70）

行
次 项目

账载金
额

以前年度结
转可扣除的

捐赠额

按税收规
定计算的
扣除限额

税收金
额

纳税调增
金额

纳税调减
金额

可结转以后
年度扣除的

捐赠额

1 2 3 4 5 6 7

2 二、全额扣除的公益性捐赠 * * * * *

第2行第1列“账载金额”：
填报纳税人本年发生的会计
核算计入本年损益的按税收
规定可全额税前扣除的捐赠
支出金额。

第4列“税收金额”：等于第1
列“账载金额”。

第2行“全额扣除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填报纳税人发生的可全额税前扣除的公益性捐赠支出。

3 其中：扶贫捐赠 * * * * *

第3行第1列“账载金额”：填
报纳税人本年发生且已计入
本年损益的按税收规定可全
额税前扣除的扶贫公益性捐
赠支出金额。

第3行“其中：扶贫捐赠”：填报纳税人发生的可全额税前扣除的扶贫公益性捐赠支出。



  调整及填报情况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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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次 项目

账载
金额

以前年度结转可
扣除的捐赠额

按税收规定
计算的扣除

限额

税收
金额

纳税调增
金额

纳税调减
金额

可结转以后
年度扣除的

捐赠额

1 2 3 4 5 6 7

4 三、限额扣除的公益性捐赠
（5+6+7+8)

5 前三年度（　　　　年） * * * * *

6 前二年度（　　　　年） * * * *

7 前一年度（　　　　年） * * * *

8 本      年 （　　　　年） * *

第4行“限额扣除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填报纳税人本年发生的限额扣除的公益性捐赠支出、纳税调整额、
以前年度结转扣除捐赠支出等。第4行等于第5+6+7+8行。其中本行第4列“税收金额”：当本行第1列+
第2列大于第3列时，第4列＝第3列；当本行第1列+第2列小于等于第3列时，第4列＝第1列+第2列。



  表单填报情况详解

第4行“限额扣除的公益性捐赠支出”

第5行“前三年度”：填报纳税人前三年度发生的未税前扣除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本年度扣除的金额。

第2列“以前年度结转可扣除的捐赠额”：填报前
三年度发生的尚未税前扣除的公益性捐赠支出金额。

第6列“纳税调减额”：根据本年扣除限额以及前
三年度未扣除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分析填报。

第2列“以前年度结转可扣除
的捐赠额”：填报前二年度发
生的尚未税前扣除的公益性捐
赠支出金额。

第6行“前二年度”：填报纳税人前二年度发生的未税前扣除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本年度扣除的捐赠额以
及结转以后年度扣除的捐赠额。

第6列“纳税调减额”：根据本年剩
余扣除限额、本年扣除前三年度捐
赠支出、前二年度未扣除的公益性
捐赠支出分析填报。

第7列“可结转以后年度扣除的捐赠
额”：填报前二年度未扣除、结转
以后年度扣除的公益性捐赠支出金
额。



  表单填报情况详解

第4行“限额扣除的公益性捐赠支出”

第2列“以前年度结转可扣除
的捐赠额”：填报前一年度发
生的尚未税前扣除的公益性捐
赠支出金额。

第1列“账
载金额”：
填报计入
本年损益
的公益性
捐赠支出
金额。

第5列“纳税调增
额”：填报本年
公益性捐赠支出
账载金额超过税
收规定的税前扣
除额的部分。

第7列“可结转以后年
度扣除的捐赠额”：
填报本年度未扣除、
结转以后年度扣除的
公益性捐赠支出金额。

第7行“前一年度”：填报纳税人前一年度发生的未税前扣除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本年度扣除的捐赠额以
及结转以后年度扣除的捐赠额。

第6列“纳税调减额”：根据本年剩
余扣除限额、本年扣除前三年度捐
赠支出、本年扣除前二年度捐赠支
出、前一年度未扣除的公益性捐赠
支出分析填报。

第7列“可结转以后年度扣除的捐赠
额”：填报前一年度未扣除、结转
以后年度扣除的公益性捐赠支出金
额。

第3列“按税收规
定计算的扣除限
额”：填报按照
本年利润总额乘
以12%的金额，
若利润总额为负
数，则以0填报。

第8行“本年”：填报纳税人本年度发生、本年税前扣除、本年纳税调增以及结转以后年度扣除的公益性
捐赠支出。

第 4列“税收金
额”：填报本年
实际发生的公益
性捐赠支出以及
结转扣除以前年
度公益性捐赠支
出情况分析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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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次 项目

账载金
额

以前年度结转
可扣除的捐赠

额

按税收规
定计算的
扣除限额

税收金
额

纳税调增
金额

纳税调减
金额

可结转以后年度
扣除的捐赠额

1 2 3 4 5 6 7

9 合计（1+2+4）

附列资料 2015年度至本年发生的公
益性扶贫捐赠合计金额 * * * * *

附列资料“2015年度至本年发生的公益性扶贫捐赠合计金额”：填报企业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务院扶贫
办关于企业扶贫捐赠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务院扶贫办公告2019年第49号）
规定，企业在2015年1月1日至本年度发生的可全额税前扣除的扶贫公益性捐赠支出合计金额。

第1列“账载金额”：填报纳税人2015年1月1日至
本年度发生的且已计入损益的按税收规定可全额税
前扣除的扶贫公益性捐赠支出合计金额。

第4列“税收金额”：填报纳税人2015年1月1日至
本年度发生的且已计入损益的按税收规定已在税前
扣除的扶贫公益性捐赠支出合计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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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某企业2017年-2019年发生的捐赠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年度 利润总额
公益性捐赠
支出合计

其中：符合条
件的扶贫捐赠

其他公益性
捐赠

备注

2017年 400 90 50 40 当年未享受扶贫捐赠全额扣除
优惠

2018年 500 120 50 70

2019年 600 140 50 90



  调整及填报情况详解

捐赠支出及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70）

        1.2017年度。 利润总额400万元，发生公益性捐赠支出90万元，其中扶贫捐赠50万元。

        （1）限额扣除：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限额48万元（400×12%），税前扣除48万（包括其他公益捐赠40万+
扶贫捐赠8万），其余42万元（扶贫捐赠）向2018年度结转。

　　  018年度。 利润总额500万元，发生公益性捐赠支出120万元，其中扶贫捐赠50万元。

       （1）限额扣除：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限额60万元（500×12%），税前扣除60万，其他公益性捐赠超过税前扣
除限额10万元，结转至2019年度进行扣除。

       （2）全额扣除：2017-2018年度发生的扶贫捐赠额92万元（42+50）在2018年度汇算清缴时全额扣除。

        3.2019年度。  利润总额600万元，发生公益性捐赠支出140万元，其中扶贫捐赠50万元。

       （1）限额扣除：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限额72万元（600×12%），税前扣除72万（其中2018年度结转10万+2
019年度62万），2019年其他公益捐赠超过税前扣除限额28万（90-62），结转以后三年扣除。

       （2）全额扣除：2019年度发生的扶贫捐赠50万元全额税前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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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支出及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70）——2019年

行次 项目
账载金额

以前年度结
转可扣除的

捐赠额

按税收规定
计算的扣除

限额
税收金额

纳税调
增金额

纳税调减
金额

可结转以后
年度扣除的

捐赠额

1 2 3 4 5 6 7

1 一、非公益性捐赠 * * * * *

2 二、全额扣除的公益性捐赠 500000 * * 500000 * * *

3 其中：扶贫捐赠 500000 * * 500000 * * *

4
三、限额扣除的公益性捐赠
（5+6+7+8) 900000 100000 720000 720000 280000 100000 280000

5 前三年度（　　　　年） * * * * *

6 前二年度（2017年） * 0 * * * 0 0

7 前一年度（2018年） * 100000 * * * 100000 0

8 本   年（2019年） 900000 * 720000 720000 280000 * 280000

9 合计（1+2+4） 1400000 100000 720000 1220000 280000 100000 280000

附列资料
2015年度至本年发生的公益
性扶贫捐赠合计金额

1500000 * * 1500000 * * *



（一）表内关系

1.第1行第5列＝第1行第1列。

2.第2行第4列＝第2行第1列。

3.第4行＝第5+6+7+8行。

4.第9行＝第1+2+4行。

（二）表间关系

1.第8行第3列＝表A100000第13行×12%（当表A100000第13行≤0，第8行第3列＝0）。

2.第9行第1列＝表A105000第17行第1列；第9行第4列＝表A105000第17行第2列；第9行第5列＝

表A105000第17行第3列；第9行第6列＝表A105000第17行第4列。

2.3 表内、表间关系


